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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26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瀚叶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85 

 

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进展公告 

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案件一：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杨金毛案件【（2020）浙 05

民初 43 号】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法院受理 

 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 涉案金额：26,000 万元 

 案件进展：原告杨金毛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部分已查封、

冻结的财产解除保全，法院予以准许。 

 对公司的影响：案件尚未开庭，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

的影响。 

案件二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德清升华小额贷

款股份有限公司案件【（2020）浙 0521民初 1640 号】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审理 

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 涉案金额：1,450 万元 

 案件进展：原告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

院申请解除部分保全措施，法院予以准许。 

 对公司的影响：案件尚未判决，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

的影响。 

案件三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德清升华小额贷

款股份有限公司案件【（2020）浙 0521民初 1641 号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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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审理 

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 涉案金额：1,450 万元 

 案件进展：原告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

院申请解除部分保全措施，法院予以准许。 

 对公司的影响：案件尚未判决，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

的影响。 

 

近日，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瀚叶股份”）收到浙

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民初 43号-2】与浙江省

德清县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21 民初 1640 号之一、（2020）浙

0521民初 1641号之一】，现将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分别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案件一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

2020 年 5 月，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先生收到浙江省湖
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民初 43号】等材料。诉

讼案情如下： 

原告杨金毛诉称：2017年 6月 18日，沈培今与杨金毛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（升

借（2017）年字 0619 号），沈培今向杨金毛借款人民币 15,000 万元，借款期限

自 2017 年 6月 19日起至 2017年 7月 18日，借款年利率为 10%，违约金根据违

约天数为每日万分之七。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瀚叶股份为上述借款提供

连带责任担保。2017 年 6 月 20 日，杨金毛将人民币 15,000 万元汇入沈培今个

人帐户。2019年 6月 28日，瀚叶股份向杨金毛出具《承诺函》，确认 15,000万

元的借款本息仍未支付，并保证向杨金毛偿清全部借款本息。截至目前，沈培今

未按约定偿还全部借款本息，各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。 

原告杨金毛诉讼请求：（1）判令被告沈培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

15,000 万元整，支付原告杨金毛自 2017 年 6 月 21 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20 日期

间的借款利息 125 万元（按年利率 10%计）；并由被告向原告杨金毛支付自 2017

年 7月 21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的利息、违约金（按年利率 24%计）（暂计至起诉

日利息 10,000万元）。（2）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杨金毛为实现本次债权而支付的律

师代理 100万元。（3）判令被告瀚叶股份对上述第（1）项、第（2）项请求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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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带清偿责任。（4）判令被告沈培今、被告瀚叶股份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民事裁定书：2020 年 4月 30日，原告杨金毛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提出财产保全申请，要求冻结沈培今先生、瀚叶股份存款人民币 26,000 万元或

者查封（扣押）两被告折合与上述人民币等额的财产。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裁定如下：冻结被告沈培今先生、瀚叶股份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26,000 万元，

或者查封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16日披露

的《关于诉讼及可能涉及违规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2）。 

2020 年 7月 30 日，原告杨金毛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部分已

查封、冻结的财产解除保全。公司已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

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 民初 43 号-1】，裁定解除对公司持有的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拜克科技”）100%股权的冻结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

年 8月 7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78）。 

（二）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

民初 43 号-2】。原告杨金毛于 2020年 8月 14 日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

请解除对瀚叶股份持有的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%股权的冻结措施。浙江省湖
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杨金毛申请对部分已查封、冻结的财产解除保全，

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法院予以准许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解除对

被告瀚叶股份持有的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%股权的冻结。本裁定立即开始执

行。 

二、案件二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

2020 年 5 月，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拜克科技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

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21民初 1640号】等材料。诉讼案情如下： 

2019 年 6月 17 日，原告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升华

小贷”）与被告瀚叶股份、拜克科技签订了合同号为 A（2019）XD最保借字第 059

号《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》及合同号为 A（2019）XD最抵借字第 022号《最高额

抵押借款合同》。合同约定原告升华小贷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020 年 6 月 12

日期间向被告拜克科技发放最高限额 1,300 万元的借款，借款月利率为 2%，被

告瀚叶股份为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。被告拜克科技以其不动产权（产权证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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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：浙（2018）德清县不动产权第 0017626号）作为抵押担保。 

2019年 6月 21日原告升华小贷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将人民币 1,200万元汇入

被告拜克科技指定帐户，借款到期日为 2019 年 9 月 16 日。被告已付息至 2019

年 10月 20日，自 2019 年 10月 21日起未向原告支付利息及本金。 

2020 年 5 月 6 日原告升华小贷向德清县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，要求

冻结瀚叶股份、拜克科技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1,450 万元，或者查封（扣押）被告

同等价值的财产，并已提供担保。 

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裁定：冻结被告瀚叶股份、拜克科技的银行存款人民

币 1,450 万元，或者查封（扣押）被告同等价值的财产。 

（二）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21 民

初 1640 号之一】，申请人升华小贷于 2020年 8 月 28日向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

申请解除部分保全措施。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申请人升华小贷的

解除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

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

的解释》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解除对被申请人瀚叶股

份持有的拜克科技的全部股权、被申请人拜克科技所有的坐落于德清县钟管镇钟

新湖中路 687号【不动产权号为浙（2018）德清县不动产权第 0017626 号】的查

封。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。 

三、案件三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

2020 年 5 月，公司及拜克科技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裁

定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21 民初 1641号】等材料。诉讼案情如下： 

2019 年 6月 17 日，原告升华小贷与被告瀚叶股份、拜克科技签订了合同号

为 A（2019）XD最保借字第 057号《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》及合同号为 A（2019）

XD 最抵借字第 020 号《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》。合同约定原告升华小贷自 2019

年 6 月 17 日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期间向被告瀚叶股份发放最高限额 1,300 万元

的借款，借款月利率为 2%。被告拜克科技以其不动产权（产权证编号：浙（2018）

德清县不动产权第 0017626号）作为抵押担保，为瀚叶股份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

担保。 

2019年 6月 20日原告升华小贷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将人民币 1,200万元汇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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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指定帐户，借款到期日为 2019 年 9 月 16 日。被告已付息至 2019 年 10 月

20日，自 2019年 10 月 21日起未向原告支付利息及本金。 

2020 年 5 月 6 日原告向德清县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，要求冻结瀚叶

股份、拜克科技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1,450万元，或者查封（扣押）被告同等价值

的财产，并已提供担保。 

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裁定：冻结被告瀚叶股份、拜克科技的银行存款人民

币 1,450 万元，或者查封（扣押）被告同等价值的财产。 

（二）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0）浙 0521 民

初 1641 号之一】，申请人升华小贷于 2020年 8 月 28日向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

申请解除部分保全措施。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申请人的解除财产

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四条第

一款第十一项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

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解除对被申请人瀚叶股份持有的

拜克科技全部股权、被申请人拜克科技所有的坐落于德清县钟管镇钟新湖中路

687号【不动产权号为浙（2018）德清县不动产权第 0017626号】的查封。本裁

定立即开始执行。 

四、截至目前，上述案件涉及资产冻结与查封情况 

（一）冻结股权情况 

截至目前，杨金毛诉讼公司及沈培今案涉及冻结公司持有的参股公司青岛易

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33.44%股权。 

（二）不动产查封情况 

序号 

不动

产权

利人 

不动产权

证号 

不动

产坐

落 

查封文号 
查封 

机关 
查封期限 

申请执行

人 

1 

浙江

拜克

生物

科技

有限

公司 

浙（2017）

德清县不

动产权第

0030908

号及地上

附着物 

钟管

镇横

塘桥

路 81

号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2 
浙（2018）

德清县不

钟管

镇横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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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权第

0017627

号及地上

附着物 

塘桥

路 88

号 

号 人 民 法

院 

月 5 日止 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3 

浙（2017）

德清县不

动产权第

0030915

号及地上

附着物 

钟管

镇横

塘桥

路 69

号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4 

浙（2017）

德清县不

动产权第

0030906

号及地上

附着物 

钟管

镇横

塘桥

路 98

号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5 

浙（2017）

德清县不

动产权第

0030910

号及地上

附着物 

钟管

镇环

城南

路 27

号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 6

日起2023年5

月 5 日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6 

浙江

瀚叶

股份

有限

公司 

浙（2018）

杭州市不

动产权第

0239947

号 

西湖

区天

际大

厦 904

室 

（2020）浙 05

执 保 10 号 、

（2020）浙 05

民初 43 号 

浙 江 省

湖 州 市

中 级 人

民法院 

2020 年 5 月

12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1 日

止 

杨金毛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7 
浙（2018）

杭州市不

西湖

区天

（2020）浙 05

执 保 10 号 、

浙 江 省

湖 州 市

2020 年 5 月

12 日起 2023
杨金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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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权第

0239946

号 

际大

厦 905

室 

（2020）浙 05

民初 43 号 

中 级 人

民法院 

年 5 月 11 日

止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8 

浙（2018）

杭州市不

动产权第

0239948

号 

西湖

区天

际大

厦 906

室 

（2020）浙 05

执 保 10 号 、

（2020）浙 05

民初 43 号 

浙 江 省

湖 州 市

中 级 人

民法院 

2020 年 5 月

12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1 日

止 

杨金毛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9 

浙（2018）

杭州市不

动产权第

0239949

号 

西湖

区天

际大

厦 907

室 

（2020）浙 05

执 保 10 号 、

（2020）浙 05

民初 43 号 

浙 江 省

湖 州 市

中 级 人

民法院 

2020 年 5 月

12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1 日

止 

杨金毛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10 

浙（2018）

杭州市不

动产权第

0239945

号 

西湖

区天

际大

厦 908

室 

（2020）浙 05

执 保 10 号 、

（2020）浙 05

民初 43 号 

浙 江 省

湖 州 市

中 级 人

民法院 

2020 年 5 月

12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1 日

止 

杨金毛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0

号 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人 民 法

院 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（ 2020 ） 浙

0521 民初 1641

浙 江 省

德 清 县

2020 年 5 月

15 日起 2023

德清升华

小额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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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人 民 法

院 

年 5 月 14 日

止 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五、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目前，上述案件尚未判决，暂无法判断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

的影响，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3日 


